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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三师市监处罚〔2026〕12号

当事人：新疆好精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59003MABKYGMP9A

住所（住址）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木舒克市 45 团前海镇

东城 D区三号商业楼 1号门面房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胡**

身份证件号码：37****************

2025年10月20日，第三师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新

疆好精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日常监督检查，执法人员在

石**、赵*陪同下对其租赁的场地、人员、设备进行监督检

查。该场地西侧有1台牌照为“厂车鲁H·01941”，制造号码为

“703027D”的叉车，该叉车在由1名称作王**的操作人员操作

用于维修籽棉打包机故障。执法人员向操作人员王**现场提

供他的叉车操作证、叉车出厂资料、叉车有效期内检验报告、

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，王**均未能提供。执法人员随即向石

**、赵*询问叉车所有人，石**、赵*反映该叉车为新疆好精

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所有。石**、赵*现场提供了与新疆好

精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场地租赁合同。执法人员在该

合同内未查出叉车租赁内容。系王**操作该叉车为棉花收购

者石**、赵*提供设备。王**系新疆好精彩食品科技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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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员工。执法人员现场制作特种设备现场安全监督检查记

录，并对新疆好精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下达特种设备监察指

令书（文号：三师特设监特令〔2025〕26号），责令该单位：

1.立即停止使用上述叉车；2.于2025年11月20日前完成上述

问题的整改；3.叉车相关资料齐全后聘用持有叉车操作证的

人员方可使用该叉车。截止至2025年10月29日，当事人新疆

好精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无法提供该台叉车有效期内的检

验报告。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

备安全法》第四十条第三款“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

设备，不得继续使用”的规定。依据《市场监管行政处罚程序

规定》第十九条第一款“经核查，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应当立案：

（一）有证据初步证明存在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的行为；”的规定，给予立案调查。

经查，经执法人员核实，上述1台牌照为“厂车鲁

H·01941”，制造号码为“703027D”的叉车由新疆好精彩食品

科技有限公司于2025年9月从山东济宁运抵，并自2025年10

月起投入使用。2025年10月5日，该公司与石**签订场地租

赁合同，将公司场地出租给石**，租赁期限为2025年10月5

日至2025年12月5日。2025年10月17日至10月20日期间，该

公司将上述叉车借给石**使用，但双方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

中，未包含任何与该叉车相关的租赁内容。因该叉车的出厂

相关资料丢失，且公司自身不清楚叉车需定期检验的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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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好精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自该叉车投入使用起，直至执

法人员现场检查时，未按规定申请办理检验，也未办理特种

设备使用登记证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新疆好精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，法定代表人

胡**、现负责人王**身份证复印件、授权委托书各1份，证

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；

2.现场检查笔录1份，证明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时的真实

情况；

3.讯问笔录1份，证明当事人使用未经检验叉车的事实；

4.当事人提供的场地租赁合同1份，证明该叉车使用单位

为新疆好精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；

5.执法人员现场拍照的叉车和设备铭牌照片2张，证明证

明该叉车属于质检总局关于修订《特种设备目录》的公告

（2014年第114号）特种设备目录里面的场（厂）内专用机

动车辆；

6.2025年10月20日执法人员制作的《特种设备现场安全

监督检查记录》与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》各1份，证

明执法人员当日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，以及责令该单位立即

停止使用案涉叉车、限期完成整改的事实。

2026年1月26日，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本案《行政处罚

告知书》（三师市监罚告〔2025〕192号），当事人在法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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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限内未提出任何陈述或申辩。
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四十条第三款“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

合格的特种设备，不得继续使用。”的规定，构成特种设备使

用单位使用未取得许可生产，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

种设备，或者国家明令淘汰、已经报废的特种设备的行为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八十四条第一项

“违反本法规定，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责令

停止使用有关特种设备，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：

（一）使用未取得许可生产，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

种设备，或者国家明令淘汰、已经报废的特种设备的。”的规

定，应当给予当事人责令停止使用有关特种设备，处三万元

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。

自由裁量理由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：鉴于当事人案发

后积极配合查处，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，

违法行为轻微，未发生危害后果，兼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

平，本着教育惩戒的原则；依据市场监管总局《关于规范市

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》第十四条第二项、

第三项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

罚：（二）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

的；（三）违法行为轻微，社会危害性较小的”的规定和《新

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

裁量权适用规定》第十八条第七项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

减轻行政处罚：（七）违法行为轻微，社会危害性较小的”
的规定，对上述行为依法减轻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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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

备安全法》第四十条第三款“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

特种设备，不得继续使用。”的规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八十四条第一项“违反本法规定，特种设

备使用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责令停止使用有关特种设

备，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：（一）使用未取得许

可生产，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，或者国家明

令淘汰、已经报废的特种设备的。”的规定，现责令当事人改

正上述违法行为，并决定处罚如下：

1.罚款10000元（壹万元整）。

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，缴

纳罚款，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

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，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

三加处罚款，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你（单位）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行政

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申

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图木休克垦区人民法

院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

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 年 02 月 14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二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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